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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按請領差旅費、雜費、加班費、鐘點費及

夜點費等小額款項係常見之申領業務，惟

仍偶有詐領案例，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雖

微，然亦須負有刑事責任，除面對司法制

裁或行政懲處外，亦損及公司整體形象並

影響個人職涯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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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本公司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–第4點 交通費覈實報支。

–第14點各級主管對所屬出差人員填報之旅費報
告表應負責核實，以杜浮濫。

•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
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
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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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規定



•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

• 第210~215條「偽造公（私）文書」、「登載

不實公文書或業務上文書罪」

• 第216條行使偽造文書罪

• 第217條「偽造、盜用印文」
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

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44

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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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一級單位暨其所屬
近5年小額款項及出勤異常案件數

★差旅費：含交通費及住宿費。
★其他費用：夜點費、雜費、津貼等。

單位 油銷部 天然氣事業部 煉製事業部 探採事業部 煉製研究所

類
型

加班費 9 1 2 1 0

差旅費 3 1 1 0 1

其他費用 3 0 2 1 0

出勤異常
(不涉及費用)

1 0 2 1 0

單位件數 16 2 7 3 1

合計 29



案例1 未實際出差詐領交通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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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

本公司某研究所管理師甲未實際出差

參與109年10月14、15日技術研討會，

依規定不得請領出差旅費及交通費，

卻仍填報不實之出差旅費黏存單，訛

詐交通費用1,06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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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未實際出差詐領交通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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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結果

•行政責任
記大過一次、提列為廉政風險人員。

•刑事責任

高雄地檢署110年12月23日做成緩起訴處分

➢緩起訴期間1年

➢支付公庫2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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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未實際出差詐領交通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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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搭乘高鐵、

飛機、船舶須

檢附票根核銷

外，其他交通

方式不須檢據

即可申領交通

費。

1.法規面

原因分析

公司簡化小額費用
之申領程序，係考
量出差人數眾多且
審核人力有限，為
減輕業務負擔，故

僅對憑證有無缺漏
等進行形式審核，
尚難即時發現造假
情形。

2.制度面

單位主管、

人事、會計

人員大多僅

線上形式審

查。

3.執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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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未實際出差詐領交通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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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10

1.抽查有無實際出差之證明文件

責成相關單位就曾異常人員加強抽查有無實際出差之
證明文件(如課程簽到表等)，俾利審核。

2.加強法遵意識，莫以惡小而為之

透過廉政法紀宣導活動，使同仁瞭解自身業務之廉政
風險態樣與法令規定，避免違失發生；另要求曾申領
不實者務必到場聽講。



案例1未實際出差詐領交通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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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3.責成主管人員加強考核

➢ 單位主管平時應留意部屬之生活及交友動態，
有無不正當男女關係、違法經營商業、兼職、
喜好飲宴應酬或賭博等，藉以防範部屬利用申
請公差假之機會，從事不法或不當行為。

➢ 另對於已有異常人員加強平時考核，機先防範
違失再生。

11



案情摘要

案例2 虛報住宿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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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某處加油站正工2人利用參加會議申報住宿費，

未有實際住宿事實，卻偽造飯店發票為不實申

報。經調閱假單及核銷單據資料，確有虛報差

旅費違情。經查多次以相似手法，各累計不實

申領2萬餘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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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結果

•行政責任：記大過1次。

•刑事責任

•案經函送花蓮地檢署偵辦，涉犯刑法第339
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。

•待繳回犯罪所得並與公司達成和解後，預
計做成緩起訴處分。

案例2 虛報住宿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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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
1.加強廉政及法治教育作為

2.主管人員加強差旅費用報支審核作業
適時運用公開集會場合(如廉政會報等)，重申出差

旅費報支規定，促請各單位嚴加審核小額款項請領。

3.結合會計及人資部門強化審核機制
不定期抽查人員差勤狀況及抽查住宿發票等單據，

建置事後勾稽審查機制。

案例2 虛報住宿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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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

•某工程單位人員派駐於偏遠工區，於特定輪

休期間駕駛公務車返回市區，惟仍於輪休期間

支領工區雜費及加班費，有「未留宿工區而領

取工區雜費、無加班事實卻申領加班費」等情

事，涉嫌詐領不法利益。

案例3 集體浮報工區雜費及加班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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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 集體浮報工區雜費及加班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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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處結果

•行政責任

實際審核之主管記過2次、經辦人員記過1次。
其餘浮報不實人員待緩起訴後再行追究責任。

•刑事責任
經政風人員溝通協調後，會同涉案同仁自首，

全案目前由苗栗地檢署偵辦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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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恐未依本公司加班控管措施相關規定辦理，

出勤管理鬆散；小額款項審核作業未臻嚴謹。

1.工區雜費及加班費屬小額款項，金額雖微，然

申領程序仍應審慎依規定辦理。

休假期間未留宿工區，即不得申領工區雜費。

策進作為

原因分析

案例3 集體浮報工區雜費及加班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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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落實實質審核機制

主管對於屬員申請加班，須依其每日工作量及實質內

容加以審核，而非流於形式，且務必由主管指派並親

自填寫加班核派單，不得由加班人員自填；另對於同

仁假日加班或於機關外加班之情形，單位主管得不定

時進行督訪，除瞭解同仁加班狀況，適時協助外，並

可收嚇阻之效，避免加班不實或浮報等不法情事。

策進作為

案例3 集體浮報工區雜費及加班費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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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！

如有任何問題，

歡迎洽貴單位之政風同仁

19


